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校办企业总公司
签订聘用合同工作安排
为配合学校做好聘用合同签订工作，根据校人事处下发的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关于签订聘用合同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聘用合同管理办法》（中石大京人[2014]25号），校办企业总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校办企业总公司签订聘用合同工作安排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签订对象
所有校办企业在编职工。
二、聘任工作组组成
1、校办企业总公司成立聘任领导小组
组  长：张珣
副组长：彭斐
成  员：杨  跃  沈晓明  袁林林  郭  锋
黄  超  嵇  清  董佩丽  刘霁杭
2、成立申诉小组
组  长：吴世刚
成  员：王莉红  杨双嘉
三、关于聘用合同期限的说明
1、聘用期限的确定
（1）根据受聘人员工作表现、考核结果，与受聘人员协商确定聘期，聘期一般为2-4年。
（2）受聘人员退休日期在2018年12月31日前的，聘期签至法定退休日期。
（3）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受聘人员，未参加2012-2014年度聘期考核的，聘期为2年。
（4）受聘人员挂靠在校办企业，没有实际在岗工作的，聘期为2年。
2、聘用起止时间
（1）聘用合同起始时间为2015年1月1日，终止时间为聘期截至年的12月31日。
（2）签订聘用合同至退休的，聘期截至法定退休之日止。
四、聘用合同签订工作时间安排
1、5月18日，召开校办企业聘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。
2、5月21日，召开聘任工作政策宣讲会。
3、5月22日，将聘用合同期限上报校人事处。
4、5月25-29日，校人事处复审合同期限，并将复审结果反馈给校办企业总公司，同时发放聘用合同文本。
5、6月1-19日，校办企业总公司组织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6、6月26日前，学校审核并在甲方处签字盖章后，学校和受聘人员各留存1份聘用合同。
五、其他事宜按照学校相关标准及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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